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同等学力科研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考核方案

为了加强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同等学历科研型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能力培养，保证学生培养质量，我院按照学校的要求，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要求
    窗体顶端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同等学历科研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考核，由各培养方向结合实际情况，根据新时代的学科发展特点和培养方案要求制定专业能力考核指标体系。
二、考核组织
    窗体顶端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同等学历科研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考核由院统一组织，考核内容与形式根据培养目标来编制。参加毕业专业能力考核的专家组成员须有五位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人员参与，其中至少含有两位硕士生导师，考生导师可以作为指导老师参加考核会。
三、考核时间、地点、形式、流程
1.时间：2020年05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40
2.地点：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田家炳楼西幢301室（评审专家本地集中）
3.形式：网络远程考核（采用钉钉软件）
4.流程：秘书展示案例；考生进行案例分析（30分钟）；评审专家成员评分。
四、考核管理
    窗体顶端
1.组织本专业各培养方向制定对应的专业能力考核方案。
2.制定或修订本专业当年的毕业专业能力考核方案。
3.健康学院将当年修订的《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同等学历科研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考核方案》于毕业生答辩前半个月向研究生院报备。
4.考核全程录音录像，保留至少4张视频会议关键截图，考核结束后将截图、音视频资料的压缩包提交学院统一留存备查。
5.考核相关材料存档，提交学院统一留存备查。
五、考核方案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同等学历科研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考核以临床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具体步骤包括：
1.考核方式：学院提供一个临床案例，案例内容包括个案“完整病史资料”（病史采集部分的考核待条件成熟后由标准病人提供，由学生现场采集，并进行现场会谈）。
2.考核过程：学生现场进行案例分析，分析内容包括：
I.诊断部分
1）症状识别
2）分类诊断
3）鉴别诊断
II.治疗部分
1）治疗原则
2）治疗方案
3.成绩评价：按照百分制进行评分，评分标准与分数分配见“精神病与精神卫神学专业同等学力科研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评价单”。
六、成绩管理
1.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能力毕业考核70分为合格，85分为良好，95分为优秀。低于70分为不合格，不合格者最多补考一次。未通过专业能力毕业考核的不得参加论文答辩。
[bookmark: _GoBack]2.考试结束后当日或次日公布成绩，考生若无异议，在五个工作日后由学院将《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同等学历科研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考核成绩汇总表》（见附表）报送研究生院备案。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同等学力科研型
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评价单

姓名：                         学号：                    
导师：                         考核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
	配分
	得分

	一、诊断部分

	1、症状识别
	40
	

	2、分类诊断
	10
	

	3、鉴别诊断
	30
	

	二、治疗部分

	8、治疗原则
	10
	

	9、治疗方案
	10
	

	得分合计
	

	考核专家：                         考核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同等学力科研型
硕士研究生专业能力考核成绩汇总表
培养单位： 健康学院 （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学号
	考生姓名
	研究方向
	导师姓名
	百分制考核平均成绩

	
	
	
	
	

	
	
	
	
	

	
	
	
	
	

	
	
	
	
	

	
	
	
	
	

	
	
	
	
	

	
	
	
	
	

	
	
	
	
	

	
	
	
	
	

	
	
	
	
	

	
	
	
	
	

	
	
	
	
	

	
	
	
	
	



